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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304/20-21 號文件  
(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) 

 
檔號：CB1/HS/1/16 

 
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第八次會議紀要  
 
 
日  期  ：  2020 年 11 月 6 日 (星期五 ) 
時  間  ：  上午 10 時 30 分  
地 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梁繼昌議員 (主席 ) 

廖長江議員 , GBS, JP 
周浩鼎議員  
 

缺席委員  ：  郭榮鏗議員  
 
 
[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依據《全國人民代表大
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》作出的

宣布，梁繼昌、郭家麒、郭榮鏗及楊岳橋已於 2020 年 7 月 30 日喪失立
法會議員的資格。 ] 
 
 
出席公職人員：  議程第 I 項  
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 (工商 )1 
沈鳳君女士 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2 
羅嘉穎女士 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2A 
鄭鴻熙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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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3 
林蔭傑先生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10 

李凱詩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總務 )2 
林康錦先生  
 
議會秘書 (1)3 
林蓬源先生  
 
文書事務助理 (1)3 
葉毅虹小姐  
 

 
 
經辦人/部門  

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 檔 號 ： CITB CR 
75/53/4 
 
 

  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
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
共和國 )規例〉(修訂 )
規例》的立法會參考

資料摘要  
 

檔 號 ： CITB CR 
75/53/5/1 
 
 

  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
合 國 制 裁 (南 蘇 丹 )
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

摘要  
 

立法會 LS123/19-20
號文件  
 

  就於 2020 年 9 月
11 日刊憲的附屬法
例 (2020 年第 164 及
165 號法律公告 )擬
備 的 法 律 事 務 部

報告 ) 
 
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附件 )。  
 



經辦人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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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小組委員會完成研究《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
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年
第 164 號法律公告 )及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制裁 (南
蘇丹 )規例〉(修訂 )規例》(2020 年第 165 號法律公告 )。  
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42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0 年 12 月 1 日  

 
 
 
 
 
 

 
 



 
附件  

 
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第八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(星期五 ) 
時間：上午 10 時 30 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0000 – 
000512 
 

主席  
 

主席致序辭。  
 

 

000513 – 
00082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制
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
(2020 年第 164 號法律公告 ) 
 
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
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〉 (修訂 )規
例》 ("《修訂規例 (剛果 )》 ")的背景。該規
例旨在實施由聯合國安全理事會 ("安理會 ")
第 2528 號決議所延長對剛果施加的制裁。
《修訂規例 (剛果 )》於 2020 年 9 月 11 日在
憲報刊登，並於同日生效。  
 
政府當局亦告知小組委員會，《修訂規例 (剛
果 )》與小組委員會將於今天會議上研究的
另一項規例同樣以近期採用的草擬方式擬

備。這種草擬方式將利便讀者理解設有時限

的制裁措施的有效期。這種方式亦將簡化訂

立規例以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("外
交部 ")就實施安理會議決的制裁而作出的
指示所需的草擬工作。  
 

 

000824 – 
001112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逐項審議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制裁 (剛
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年
第 164 號法律公告 )標明修訂文本英文文本
(CITB CR 75/53/4 附件 F)的條文  
 
第 1 部：導言  
第 1 條釋義  
 
第 2 條若干條文在某期間有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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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第 2 部：禁止條文  
第 3 條禁止供應物品  
 
第 4 條禁止載運物品  
 
第 5 條禁止提供協助  
 
第 6 條禁止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  
 
第 7 條禁止入境或過境  
 
第 8 條根據在特區境外地方批予的准
許，在特區境外地方作出作為，並不被禁止  
 
第 3 部：特許  
第 9 條供應或載運物品的特許  
 
第 10 條提供協助的特許  
 
第 11 條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的特許  
 
第 12 條為取得特許，提供虛假或具誤
導性的資料或文件  
 
第 4 部：執法  
第 13 條第 4 部的適用範圍  
 
第 14 條登上和搜查運輸工具的權力  
 
第 15 條要求資料和交出文件、貨物或
物件的權力  
 
第 16 條指示移動的權力  
 
第 17 條沒有遵從指示或要求  
 
第 18 條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
文件  
 
第 19 條登上和扣留運輸工具的權力  
 
第 20 條出示身分證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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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第 5 部：證據  
第 21 條第 5 部的釋義  
 
第 22 條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 
 
第 23 條扣留被檢取財產  
 
第 6 部：披露資料或文件  
第 24 條披露資料或文件  
 
第 7 部：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 
第 25 條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 
 
第 26 條關於妨礙獲授權的人等的罪行  
 
第 27 條關於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 
 
第 28 條在同意下提出檢控及檢控期限  
 
第 29 條局長發布個人和實體的名單  
 
第 30 條行使行政長官權力  
 
第 31 條行使局長權力  
 
委員沒有就上述條文提出問題。  
 
委員沒有就《修訂規例 (剛果 )》的中文文本
提出問題。小組委員會完成研究《修訂規例

(剛果 )》。  
 

001113 – 
00130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制
裁 (南蘇丹 )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年
第 165 號法律公告 ) 
 
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
合國制裁 (南蘇丹 )規例〉(修訂 )規例》("《修
訂規例 (南蘇丹 )》 ")的背景。該規例旨在實
施安理會第 2521 號決議所延長對南蘇丹施
加的制裁。《修訂規例 (南蘇丹 )》於 2020 年
9 月 11 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同日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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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1302 – 
00135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逐項審議《 2020 年〈 2019 年聯合國制裁 (南
蘇丹 )規例〉 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年第 165 號
法律公告 )標明修訂文本英文文本 (CITB CR 
75/53/5/1 附件 E)的條文  
 
第 1 部：導言  
第 1 條釋義  
 
第 2 條若干條文在某期間有效  
 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表示，若針對南

蘇丹的制裁措施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滿失
效後，安理會決定予以延長，當局可藉採用

討論 2020 年第 164 號法律公告時提及的草
擬方式，在相關規例第 2 條加入一項新條
款，以就該規例下有關禁止條文及特許的條

文經更新的失效日期等事宜訂定條文。  
 

 

001352 – 
001432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第 2 部：禁止條文  
第 3 條禁止供應物品  
 
第 4 條禁止載運物品  
 
第 5 條禁止提供協助  
 
第 6 條禁止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  
 
第 7 條禁止入境或過境  
 
第 8 條根據在特區境外地方批予的准
許，在特區境外地方作出作為，並不被禁止  
 
第 3 部：特許  
第 9 條供應或載運物品的特許  
 
第 10 條提供協助的特許  
 
第 11 條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的特許  
 
第 12 條為取得特許，提供虛假或具誤
導性的資料或文件  
 
第 4 部：執法  
第 13 條第 4 部的適用範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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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 
第 14 條登上和搜查運輸工具的權力  
 
第 15 條要求資料和交出文件、貨物或
物件的權力  
 
第 16 條指示移動的權力  
 
第 17 條沒有遵從指示或要求  
 
第 18 條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
文件  
 
第 19 條登上和扣留運輸工具的權力  
 
第 20 條出示身分證明  
 
第 5 部：證據  
第 21 條第 5 部的釋義  
 
第 22 條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 
 
第 23 條擬沒收被檢取財產的通知書  
 
第 24 條反對擬沒收被檢取財產的通知
書  
 
第 25 條申請沒收命令  
 
第 26 條裁判官或法官作出沒收及處置
命令的權力  
 
第 27 條扣留被檢取財產  
 
第 6 部：披露資料或文件  
第 28 條披露資料或文件  
 
第 7 部：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 
第 29 條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 
 
第 30 條關於妨礙獲授權的人等的罪行  
 
第 31 條關於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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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第 32 條在同意下提出檢控及檢控期限  
 
第 33 條局長發布個人和實體的名單  
 
第 34 條行使行政長官權力  
 
第 35 條行使局長權力  
 
委員沒有就上述條文提出問題。  
 
委員沒有就《修訂規例 (南蘇丹 )》的中文文
本提出問題。小組委員會完成研究《修訂規

例 (南蘇丹 )》。  
 

001433 – 
00152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詢問，現時有多少項規例正在草擬當

中，以執行外交部的指示，實施安理會所

議決對國家/地方施加的制裁措施。政府當

局表示，每年須訂立約 7 至 8 項相關規例。
現時，政府當局正進行有關兩項須根據《聯

合國制裁條例》 (第 537 章 )訂立的規例的工
作，以執行外交部的相關指示。該兩項附屬

法例預計即將在憲報刊登。  
 
結語。  
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0 年 12 月 1 日  
 
 


